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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名听证员“持证上岗”
□通讯员 高俊杰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 推进信
访法治化建设，9 月 23 日，淮阳区人民法院举
行第一届听证员聘任仪式，25 名来自社会各
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社区工作者等
受聘成为听证员。他们接过聘书，正式“持证上
岗”。

本次听证员选拔经过公告发布、 推荐自
荐、资格审查及公示等程序，选聘了 25 名听证
员。这些听证员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社会
公信力好，具备广泛的代表性与专业性。

聘任仪式上，有关领导为受聘听证员颁发
了聘书。淮阳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晓飞对受聘
听证员表示祝贺与感谢，希望他们结合专业知
识和实践经验，在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
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要严格遵守回避制度和
保密规定，以中立、廉洁的作风维护司法公信，
赢得群众信任。

听证员代表崔凤丽表示， 受聘成为听证
员，既是荣誉更是责任。 今后她将严格遵守工
作规范，秉持客观公正原则，认真履行听证员
职责，为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下一步，淮阳区人民法院将以此次聘任听
证员为契机， 通过规范开展信访听证工作，持
续提升司法公信力，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
再上新台阶。

“三步调解法”
巧解亲友借贷纠纷

□通讯员 朱雪静

本报讯 9 月 25 日，淮阳区人民法院郑集
人民法庭运用“三步调解法”，成功调解一起
发生在亲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该案件
的成功调解，不仅促成双方达成还款协议，更
有效弥合了因债务产生的亲情裂痕， 实现了
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据了解，王某与陈某系亲戚，平日往来密
切。 2022 年，陈某以家庭资金周转为由，向王
某借款 10 万元，王某出于信任，通过银行转
账如数借出，陈某出具借条并承诺按期还款。
然而还款期限届满后， 陈某仅偿还 3.3 万元，
剩余款项迟迟未付。 王某多次催讨未果，遂诉
至淮阳区人民法院。

案件受理后， 承办法官考虑到双方亲属
关系的特殊性，若直接判决，虽能快速结案，
但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导致亲情彻底破裂。
为此，承办法官有针对性地采取“背对背”探
症结、“面对面” 搭桥梁、“心连心” 求共赢的
“三步调解法”，着力实现王某、陈某借贷纠纷
的实质性化解。

经过承办法官耐心调解，王某、陈某最终
达成一致意见：自 2025 年 10 月起，陈某于每
月 5 日前向王某偿还借款 5000 元，直至全部
还清。

本案采用的“三步调解法”，是淮阳区人民
法院化解家事、 亲友类纠纷的有效实践路径。
本案中，法官通过耐心倾听与引导，在法理与
人情之间寻找平衡，既依法维护债权人合法权
益，又着力修复受损的亲属关系，真正实现“案
结事了人和”，彰显司法的力度与温度。

□通讯员 于沛鑫

本报讯 9 月 22 日， 淮阳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
法职能作用，成功化解一起标的额为 96万元的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取得了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缓解企业
经营压力、维护社会关系稳定的多赢效果。

2023 年，原告 A 公司与被告 B 公司签订《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A 公司依约完成全
部施工义务并办理退场手续，B 公司却始终未与 A 公
司进行工程结算，也未支付相应工程价款。

A 公司多次催讨无果，面临巨大资金压力，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后无奈之下将 B 公司诉
至淮阳区人民法院。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第一时间梳理案情。 由于
两家公司此前有长期良好合作基础，他认为，若简单
作出判决，可能加剧两家公司对立，不利于双方后续
合作。 为最大限度保障两家公司正常经营，实质性化

解纠纷，承办法官决定启动诉前调解程序。
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分别与两家公司深入沟通：

一方面详细了解 B公司当前的经营困境与实际还款意
愿，明确拖欠工程价款的法律责任及违约后果；另一方
面向 A公司客观说明 B 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引导其
从长远合作角度出发，适当放宽还款期限。

经过多轮耐心沟通协调，承办法官适时提出定期
还款的调解方案， 成功推动两家公司达成调解协议。
最终，双方协议约定：B 公司承诺于调解协议生效后 3
日内支付 96 万元工程款；如未按时付款，将一并向 A
公司支付违约金。

本案的成功调解，集中体现了淮阳区人民法院在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中的主动作为与司法智慧。
下一步，淮阳区人民法院将继续秉持“法治是最好的
营商环境”理念，不断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助力
企业轻装上阵，努力让司法预期更稳、让市场主体活
力更强！

听证员聘任仪式现场。。

温情司法助迷途青年重返正轨

□通讯员 魏兴赵

本报讯 “感谢法官，给孩子一次认识错误、重返
正轨的机会！”9 月 23 日，淮阳青年程某的母亲专程来
到淮阳区人民法院，将一面印有“秉公办案执法如山
廉洁高效倾心为民”字样的锦旗，送至刑事审判庭法
官刘芳手中，言语中满是感激与期许。

这一场景， 源于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
件。 2025年 4月，家住淮阳区的青年男子程某，为谋取
不正当利益， 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情
况下，仍使用自己的多个支付账户协助对方转账，造成
受害人被骗 11万余元，程某从中获利 1.2万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刘芳注意到程某年仅

20 岁、社会经验匮乏，于是在依法审理的同时，格外
注重对他进行教育引导。 她多次与程某耐心沟通，深
入讲解涉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法律后果，帮助他真
正认识到错误。

法院经审理查明，程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 鉴于程某系初犯，到案后认罪态度良
好，且已主动退赔退赃，法院依法判处程某拘役 5 个
月、缓刑 6 个月，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一面小小的锦旗，不仅是当事人对承办法官工作
的认可，更是承办法官在审判工作中始终贯彻“教育、
感化、挽救”方针的真实写照。 下一步，淮阳区人民法
院将继续坚持司法为民理念， 深化寓教于审机制，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倾心调解力促多赢 涉企纠纷高效化解


